




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清单


	

序号
	
行政许可事项
	行政决定层级
	

设定依据
	
共同审批部门
	
行政相对人
类别
	
是否可以
适用简易
程序

	
	
	初审（受理）
	审批
决定
	
	
	
	

	

1
	在宣传品、出
版物或者其
他商品上使
用人民币图
样审批
	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及辖内市级分支机构（受理）
	
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
例》（ 国务院令第 280 号）第二十
六条
	

无
	
法人、其
他组织及
自然人
	

否

	




2
	



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
	


中国人民银行
安徽省分行及
辖内市级分支
机构
	



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
	

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
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 国务
院令第 412 号）第 216 项
	




无
	



法人、其他组织
	




否







	

3
	商业银行、信
用社代理支
库业务
审批
	中国人民银安
徽省分行及辖
内市级分支机
构
	
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
	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
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 国务
院令第 412 号）第 210 项
	

无
	
法人、其他组织
	

否

	

4
	
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
	

无
	中国人民银行
安徽省分行及
辖内市级分支
机构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通知》（ 国办发〔2022〕2 号）附件第 526
项
	

无
	

法人、其他组织
	

否

	


5
	

银行账户开
户许可证
核发
	


无
	
中国人民银行
安徽省分行及
辖内市级分支
机构
	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
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 国务
院令第 412 号）第 219 项
	


无
	


法人、其他组织
	


是

	

6
	

 非银行支付机构许可
	
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
	
中国人民银行；
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。
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
2.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》
3.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	

无
	

法人
	

否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由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作出决定的非银行支付机构许可包括：a.变更名称、注册资本；b.非系统重要性非银行支付机构变更董事、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；由中国人民银行作出决定的非银行支付机构许可包括：a.设立；b.终止；c.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的“变更业务类型或者经营地域范围”、“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变更住所”、“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”、“系统重要性非银行支付机构变更董事、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”、“合并或者分立”。
     《代理支库业务资格证书》变更记载事项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。
2.为贯彻落实 2018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，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。
